
應施檢驗商品品目核判原則-電動手工具（108.10.24修正）

修正前 修正後

1

手持型電鑽(限檢驗交流電用，30kg以

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

設備器具者)

1.(1)IEC 60745-1(2002)+

     IEC 60745-2-1(2003)或

  (2)CNS 3264(90年版)、

2.CNS 13783-1(93年版)、

3.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

(102年版)

8467.21.00.00.5A

106.8.25 經標三字

第10630004290號公

告修正「應施檢驗

電動機等三十二項

商品之相關檢驗規

定」

107.1.1

1. 功能：鑽孔及類似功能

2. 規格：以電源線直接連接交流

電源使用，30kg以下者

3. 用途：家用、工作場所

4. 排除範圍：本體輸入為直流電

源、電池式、充電式

1. 功能：鑽孔及類似功能，手持

操作之工具

2. 規格：以電源線直接連接交流

電源使用，30kg以下，非屬職業安

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備器具者

3. 用途：家用、工作場所

4. 排除範圍：本體輸入為直流電

源、電池式、充電式

2

其他手持型電鑽(限檢驗交流電用，

30kg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

之機械設備器具者)

1.CNS 13783-1(93年版)、

2.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

(102年版)

8467.21.00.00.5B

106.8.25 經標三字

第10630004290號公

告修正「應施檢驗

電動機等三十二項

商品之相關檢驗規

定」

107.1.1

1. 功能：鑽孔或類似功能

2. 規格：以電源線直接連接交流

電源使用，30kg以下者

3. 用途：家用、工作場所

4. 排除範圍：本體輸入為直流電

源、電池式、充電式

1. 功能：鑽孔或類似功能，手持

操作之工具

2. 規格：以電源線直接連接交流

電源使用，30kg以下，非屬職業安

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備器具者

3. 用途：家用、工作場所

4. 排除範圍：本體輸入為直流電

源、電池式、充電式

3

手持型沖、鎚擊電鑽(限檢驗交流電用

，30kg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

定之機械設備器具者)

1.(1)IEC 60745-1(2002)+

     IEC 60745-2-1(2003)或

  (2)CNS 3264(90年版)、

2.CNS 13783-1(93年版)、

3.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

(102年版)

8467.21.00.00.5C

106.8.25 經標三字

第10630004290號公

告修正「應施檢驗

電動機等三十二項

商品之相關檢驗規

定」

107.1.1

1. 功能：鑽孔或類似功能，內建

衝擊功能，使用時提供軸向衝擊運

動，一般另附第二個握持把手

2. 規格：以電源線直接連接交流

電源使用，30kg以下者

3. 用途：家用、工作場所

4. 排除範圍：本體輸入為直流電

源、電池式、充電式

1. 功能：鑽孔或類似功能，內建

衝擊功能，使用時提供軸向衝擊運

動，一般另附第二個握持把手，手

持操作之工具

2. 規格：以電源線直接連接交流

電源使用，30kg以下，非屬職業安

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備器具者

3. 用途：家用、工作場所

4. 排除範圍：本體輸入為直流電

源、電池式、充電式

4

手持型電動圓盤鋸(限檢驗交流電用，

30kg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

之機械設備器具者)

1.CNS 9811(90年版)、

2.CNS 9812(84年版)、

3.CNS 13783-1(93年版)、

4.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

(102年版)

8467.22.00.00.4A

106.8.25 經標三字

第10630004290號公

告修正「應施檢驗

電動機等三十二項

商品之相關檢驗規

定」

107.1.1

1. 功能：以圓盤形鋸盤切鋸工件

或類似用途，手持操作之工具

2. 規格：以電源線直接連接交流

電源使用，30kg以下，非屬職業安

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備器具者

3. 用途：家用、工作場所

4. 排除範圍：本體輸入為直流電

源、電池式、充電式

1. 功能：以圓盤形鋸盤切鋸工件

或類似用途，手持操作之工具

2. 規格：以電源線直接連接交流

電源使用，30kg以下，非屬職業安

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備器具者

3. 用途：家用、工作場所

4. 排除範圍：本體輸入為直流電

源、電池式、充電式

5

手持型電鋸(限檢驗交流電用，30kg以

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

設備器具者)

1.CNS 13783-1(93年版)、

2.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

(102年版)

8467.22.00.00.4B

106.8.25 經標三字

第10630004290號公

告修正「應施檢驗

電動機等三十二項

商品之相關檢驗規

定」

107.1.1

1. 功能：切鋸工件或類似用途

2. 規格：以電源線直接連接交流

電源使用，30kg以下者

3. 用途：家用、工作場所

4. 排除範圍：本體輸入為直流電

源、電池式、充電式

1. 功能：切鋸工件或類似用途，

手持操作之工具

2. 規格：以電源線直接連接交流

電源使用，30kg以下，非屬職業安

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備器具者

3. 用途：家用、工作場所

4. 排除範圍：本體輸入為直流電

源、電池式、充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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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手持型研磨機(限檢驗交流電用，30kg

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

械設備器具者)

1.CNS 3265(90年版)、

2.CNS 10609(84年版)、

3.CNS 13783-1(93年版)、

4.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

(102年版)

8467.29.10.00.5A

106.8.25 經標三字

第10630004290號公

告修正「應施檢驗

電動機等三十二項

商品之相關檢驗規

定」

107.1.1

1. 功能：研磨、拋光工件或類似

用途，手持操作之工具

2. 規格：以電源線直接連接交流

電源使用，30kg以下，非屬職業安

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備器具者

3. 用途：家用、工作場所

4. 排除範圍：本體輸入為直流電

源（包括具使用交流電源之控制器

，轉換為直流電輸入手持本體

者）、電池式、充電式

1. 功能：研磨、拋光工件或類似

用途，手持操作之工具

2. 規格：以電源線直接連接交流

電源使用，30kg以下，非屬職業安

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備器具者

3. 用途：家用、工作場所

4. 排除範圍：本體輸入為直流電

源（包括具使用交流電源之控制器

，轉換為直流電輸入手持本體

者）、電池式、充電式

7

手持型圓盤型磨機(限檢驗交流電用，

30kg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

之機械設備器具者)

1.CNS 3266(90年版)、

2.CNS 10610(84年版)、

3.CNS 13783-1(93年版)、

4.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

(102年版)

8467.29.10.00.5B

106.8.25 經標三字

第10630004290號公

告修正「應施檢驗

電動機等三十二項

商品之相關檢驗規

定」

107.1.1

1. 功能：以圓盤形研磨片研磨、

拋光工件或類似用途，手持操作之

工具

2. 規格：以電源線直接連接交流

電源使用，30kg以下，非屬職業安

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備器具者

3. 用途：家用、工作場所

4. 排除範圍：本體輸入為直流電

源（包括具使用交流電源之控制器

，轉換為直流電輸入手持本體

1. 功能：以圓盤形研磨片研磨、

拋光工件或類似用途，手持操作之

工具

2. 規格：以電源線直接連接交流

電源使用，30kg以下，非屬職業安

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備器具者

3. 用途：家用、工作場所

4. 排除範圍：本體輸入為直流電

源（包括具使用交流電源之控制器

，轉換為直流電輸入手持本體

8

手持型電刻磨機(限檢驗交流電用，

30kg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

之機械設備器具者)

1.IEC 60745-1(2002)、

2.IEC 60745-2-3(1995)、

3.CNS 13783-1(93年版)、

4.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

(102年版)

8467.29.10.00.5C

106.8.25 經標三字

第10630004290號公

告修正「應施檢驗

電動機等三十二項

商品之相關檢驗規

定」

107.1.1

1. 功能：刻磨、雕刻工件或類似

用途

2. 規格：以電源線直接連接交流

電源使用，30kg以下者

3. 用途：家用、工作場所

4. 排除範圍：本體輸入為直流電

源（包括具使用交流電源之控制器

，轉換為直流電輸入手持本體

者）、電池式、充電式

1. 功能：刻磨、雕刻工件或類似

用途，手持操作之工具

2. 規格：以電源線直接連接交流

電源使用，30kg以下，非屬職業安

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備器具者

3. 用途：家用、工作場所

4. 排除範圍：本體輸入為直流電

源（包括具使用交流電源之控制器

，轉換為直流電輸入手持本體

者）、電池式、充電式

9

手持型電剪(限檢驗交流電用，30kg以

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

設備器具者)

1.CNS 13783-1(93年版)、

2.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

(102年版)

8467.29.20.00.3

106.8.25 經標三字

第10630004290號公

告修正「應施檢驗

電動機等三十二項

商品之相關檢驗規

定」

107.1.1

1. 功能：剪切工件、植物修剪或

類似用途

2. 規格：以電源線直接連接交流

電源使用，30kg以下者

3. 用途：家用、工作場所

4. 排除範圍：本體輸入為直流電

源、電池式、充電式

1. 功能：剪切工件、植物修剪或

類似用途，手持操作之工具

2. 規格：以電源線直接連接交流

電源使用，30kg以下，非屬職業安

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備器具者

3. 用途：家用、工作場所

4. 排除範圍：本體輸入為直流電

源、電池式、充電式

10

手持型電動套筒扳手(限檢驗交流電用

，30kg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

定之機械設備器具者)

1.CNS 13783-1(93年版)、

2.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

(102年版)

8467.29.30.00.1

106.8.25 經標三字

第10630004290號公

告修正「應施檢驗

電動機等三十二項

商品之相關檢驗規

定」

107.1.1

1. 功能：旋緊或拆卸螺帽或類似

用途

2. 規格：以電源線直接連接交流

電源使用，30kg以下者

3. 用途：家用、工作場所

4. 排除範圍：本體輸入為直流電

源、電池式、充電式

1. 功能：旋緊或拆卸螺帽或類似

用途，手持操作之工具

2. 規格：以電源線直接連接交流

電源使用，30kg以下，非屬職業安

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備器具者

3. 用途：家用、工作場所

4. 排除範圍：本體輸入為直流電

源、電池式、充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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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手持型工具(限檢驗交流電用，

30kg以下，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

之機械設備器具者)

1.CNS 13783-1(93年版)、

2.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

(102年版)

8467.29.90.00.8

8509.80.90.00.4F

106.8.25 經標三字

第10630004290號公

告修正「應施檢驗

電動機等三十二項

商品之相關檢驗規

定」

107.1.1

1. 功能：電動螺絲起子、汽車打

蠟機、水泥攪拌棒、籬笆修剪機、

刨槽機、壓電纜線端子機、釘槍、

電動擠膠槍、穿拉線機、電動噴漆

槍、鋼筋切斷機、所有替代手動工

具之電動手工具

2. 規格：以電源線直接連接交流

電源使用，30kg以下者

3. 用途：家用、工作場所

4. 排除範圍：本體輸入為直流電

源（包括具使用交流電源之控制器

，轉換為直流電輸入手持本體

者）、電池式、充電式

1. 功能：電動螺絲起子、汽車打

蠟機、水泥攪拌棒、籬笆修剪機、

刨槽機、壓電纜線端子機、釘槍、

電動擠膠槍、穿拉線機、電動噴漆

槍、鋼筋切斷機、所有替代手動工

具之手持操作電動手工具

2. 規格：以電源線直接連接交流

電源使用，30kg以下，非屬職業安

全衛生法所指定之機械設備器具者

3. 用途：家用、工作場所

4. 排除範圍：本體輸入為直流電

源（包括具使用交流電源之控制器

，轉換為直流電輸入手持本體

者）、電池式、充電式


